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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功能性限定是专利申请文件中常用的一种方式，本文中从功能性限定在专利申请和审

查中的应用、功能性限定在无效宣告程序中的启示以及功能性限定在侵权判定时的保护范围

几个方面探讨了功能性限定在专利实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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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限定是专利申请文件中常用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在电学领域。当权利

要求中出现了功能限定时，如何准确理解和界定其所覆盖的范围，无论是在专利

申请和审查流程中，还是在专利侵权判定中都非常重要。

一、功能性限定在专利申请和审查中的应用

在撰写专利申请文件过程中，功能性限定的应用一般有两种情况：1.功能性

限定以外的其他描述方法比较困难，无法简单、准确的描述出相应的技术特征；

2.为了扩大保护范围，体现隐藏在多个实施例背后的“发明思想”。

关于功能性限定的审查，“审查指南”中的描述为“对于权利要求中所包含

的功能性限定的技术特征，应当理解为覆盖了所有能够实现所述功能的实施方

式。对于含有功能性限定的特征的权利要求，应当审查该功能性限定是否得到说

明书的支持”。因此，功能性限定是否能够得到说明书的支持是申请和审查中的

重点。

对于如何判定说明书是否能够支持权利要求中的功能性限定，目前还没有非

常确定的解释，对此，“审查指南”中进一步的解释为“如果权利要求中限定的

功能是以说明书实施例中记载的特定方式完成的，并且所述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

不能明了此功能还可以采用说明书中未提到的其他替代方式来完成，或者所述技

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有理由怀疑该功能性限定所包含的一种或几种方式不能解决

发明或者使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并达到相同的技术效果，则权利要求中

不得采用覆盖了上述其他替代方式或者不能解决发明或实用新型技术问题的方

式的功能性限定”。

对于前一种情况，实务中常用的对策是提供多个实施例，一般来说为至少两

个，来实现对功能性限定的支持。例如对于实现信号反相的电路，可以提供双极

型晶体管反相器、CMOS反相器等多个实施例，实务中的经验值是提供两到三个



实施例。

对于后一种情况，需要在使用功能性限定之前反复斟酌，以所实现的功能、

所解决的技术问题和所到达的技术效果三个要素作为依据，确定以具体到什么程

度的功能性限定可以解决技术问题、达到技术效果。例如在电路中有一滤波模块 ，

如果要以滤波器来进行功能性限定，则需要明确是否低通滤波器、带通滤波器和

高通滤波器都能够解决相应的技术问题并达到相同的技术效果，如果不能，则需

要明确给出滤波器的类型，甚至是通带的频率范围。如果是代理人在撰写申请文

件，对于这种情况就需要反复斟酌并和发明人沟通，以实现最准确的限定。

二、功能性限定在无效宣告程序中的启示

由于使用功能性限定后，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往往较大，在授权后的无效宣

告程序中，可能会由于无效宣告请求人提供的证据导致其丧失新颖性而被宣告无

效，或是该功能性限定包含的某种特定实施方式并不能解决相应的技术问题并达

到相同的技术效果而被宣告无效。在无效宣告程序中，权利要求的修改方式仅限

于权利要求的删除、合并或技术方案的删除，因此，如果不使用从属权利对具体

实施方式进行布局和保护，则功能性限定的权利要求被无效后，相应的各个具体

实施方式由于已经在说明书中被公开，但同时又没有写入权利要求书中，导致有

价值的实施方式适用“捐献原则”[1]而被捐献，给专利权人造成损失。

通过上述分析，对申请人或者代理人在权利要求的撰写也存在一定的启示：

采用功能性限定时，需要注意权利要求的布局，在某个技术特征不得不使用功能

性限定时，在权利要求书中给出该功能性限定对应的各种具体实施方式的从属权

利要求。

类似的，对于采用功能性限定的权利要求，无效宣告请求人也可以加以充分

利用，如将包含功能性限定的技术特征的权利要求项无效后，若后续不存在包括

具体实施方式的从属权利要求，则其全部无效；若存在包括具体实施方式的从属

权利要求，则至少缩小了其保护范围，降低自身方案被判定侵权的可能。

三、功能性限定在侵权判定时的保护范围

如何确定功能性限定技术特征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是个争论已久的问题，

于 2009年 12月 21日通过，自 2010年 1月 1日期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对于权利要求中以功

能或者效果表述的技术特征，人民法院应当结合说明书和附图描述的该功能或者

效果的具体实施方式及其等同的实施方式，确定该技术特征的内容。

上述司法解释明确了功能性限定技术特征的保护范围并不是能够实现该功



能的所有实施方式，而是应当包括说明书及其附图所记载的实施方式的等同方

式，但却又并未具体阐述“等同实施方式”的判定方法。

目前侵权判定中的常用的等同原则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1.被控侵权物的技

术特征与专利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相比，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基本相同的

功能，产生了基本相同的效果；2.对该专利所述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被控

侵权物的技术特征是通过阅读专利权利要求和说明书，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

够联想到的技术特征[2]。

在“曾展翅诉河北珍誉工贸有限公司”一案中（具体请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

法院（2006）高民终字第 367号判决书），对于涉案的专利号为 01207388.1的实

用新型，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权利要求中的“单向渗透层”是一种功能性

限定，对于采用功能性限定特征的权利要求，不应当按照其字面含义解释为涵盖

了能够实现该功能的所有方式，而是应当受到专利数中记载的实现该功能的具体

方式的限制，具体而言，在侵权判断中应当对功能性限定技术特征解释为仅仅涵

盖了说明书中记载的具体实施方式及其等同方式；涉案专利说明书中对单向渗透

层明确指明“为一种具有漏斗状空隙的布面”，而涉案被控侵权产品单向渗透层

采用的是非织造布，并非是与具有漏斗状空隙的布面相同或相等同的技术特征，

因此，被控侵权产品没有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因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

院对涉案专利说明书中的具体实施方式采用等同原则来进行判定，由于被控侵权

产品采用的技术手段和涉案专利说明书中记载的实施方式不等同，所以没有落入

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上述案例表明，在实际的侵权判定中，功能性限定的保护范围并非是以权利

要求中的字面意思为准，而是将功能性限定下位至说明书中明确记载的具体实施

方式之后再通过等同原则进行判断。对于申请人而言，采用功能性限定往往是为

了获得比具体实施方式更大的保护范围，但是基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上

述案例，功能性限定的保护范围并没有扩大，而是和具体实施方式相同；而且采

用功能性限定反而带来了审查过程和无效宣告的风险：审查员或者无效宣告请求

人可以获取更多的评价其新颖性、创造性的对比文件和证据。笔者认为，上述判

定思路更有益于公众利益，避免申请人采用功能性限定将研发获得的一两种实施

方式扩大至实现该功能的所有实施方式，妨碍技术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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